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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容
提
要
：

聖
嚴
法
師
有
人
謂
之
是
我
們
這
個
末
法
時
代
的
一
座
燈
塔

，
照
耀
著
許
多
黑
暗
中
孤
寂
和
迷
茫
的
心
靈
，
使
他
們
有
了
生

存
的
希
望
，
心
靈
的
智
慧
和
前
行
的
力
量
。
他
一
生
致
力
於
發

展
教
育
文
化
，
創
建
未
來
佛
教
藍
本
，
將
漢
傳
佛
教
逐
步
形
成

也
界
佛
教
的
主
流
。

在
聖
嚴
法
師
的
僧
侶
近
六
十
年
的
過
程
中
，
卻
與
當
代
譽

為
「
華
嚴
三
公
」
即
智
光
、
南
亭
、
成
一
三
位
長
老
之
間
頗
具

因
緣
。
三
位
長
老
堪
稱
當
代
佛
教
高
僧
，
聲
名
顯
赫
，
但
卻
與

聖
嚴
法
師
互
為
影
響
。

本
文
分
別
將
智
光
、
南
亭
、
成
一
三
位
長
老
與
聖
嚴
法
師

之
間
的
歷
史
資
料
進
行
梳
理
，
對
其
互
動
影
響
進
行
考
索
。
覺

得
在
當
代
華
嚴
三
公
與
聖
嚴
法
師
之
間
，
不
僅
三
位
長
老
對
聖

嚴
法
師
是
在
不
同
程
度
上
產
生
了
影
響
，
同
時
聖
嚴
法
師
與
三

位
長
老
之
間
也
常
發
生
過
互
動
，
由
於
互
動
，
推
動
了
三
位
長

老
所
從
事
的
佛
教
事
業
，
並
產
生
過
深
遠
影
響
。

關
鍵
字
：
智
光
、
南
亭
、
成
一
、
聖
嚴
、
互
動
影
響
、
考

索一
、
引
言

聖
嚴
法
師
有
人
謂
之
是
我
們
這
個
未
法
時
代
的
一
座
燈
塔

，
照
耀
著
許
多
黑
暗
中
孤
寂
和
迷
茫
的
心
靈
，
使
他
們
有
了
生

存
的
希
望
，
心
靈
的
智
慧
和
前
行
的
力
量
。

在
聖
嚴
法
師
近
一
個
甲
子
的
僧
侶
生
涯
中
，
筆
者
從
諸
多

文
獻
以
及
在
自
己
的
親
身
感
受
中
，
深
深
地
覺
得
當
代
「
華
嚴

三
公
」
對
聖
嚴
法
師
曾
產
生
過
一
些
積
極
的
影
響
。
同
時
聖
嚴

法
師
也
常
與
華
嚴
三
公
的
互
動
也
並
產
生
過
影
響
「
華
嚴
三
公

」
即
臺
北
華
嚴
蓮
社
已
故
的
三
位
住
持
長
老
，
智
光
、
南
亭
與

成
一
。
正
如
早
在
上
個
世
紀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聖
嚴

法
師
在
華
嚴
蓮
社
第
二
代
住
持
南
亭
和
尚
紀
念
文
章
中
這
樣
寫

到
：
「
我
與
華
嚴
蓮
社
的
四
代
三
公
之
間
均
有
殊
緣
，
而
以
智

老
的
緣
結
得
最
深
，
南
老
的
緣
結
得
最
重
與
成
一
法
師
的
緣
則

當
代
「
華
嚴
三
公
」
與
聖
嚴
法
師
互
動
影
響

的
考
索
（
上
）

范
觀
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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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得
最
廣
。
」
  1
「
華
嚴
三
公
」
都
為
民
國
高
僧
，
在
中
國
當

代
佛
教
發
展
史
上
都
具
有
一
定
地
位
。
智
光
在
臺
灣
素
有
教
皇

的
令
譽
，
因
其
戒
臘
僧
資
及
在
教
界
的
功
業
，
沒
有
超
過
的
人

，
可
當
之
無
愧
！
  2
南
亭
作
為
近
代
以
來
弘
傳
華
嚴
宗
的
代
表

人
物
，
是
他
創
立
華
嚴
蓮
社
，
又
命
徒
孫
成
一
成
一
創
立
了
華

嚴
專
宗
學
院
，
培
養
大
批
弘
揚
華
嚴
的
僧
才
。
一
生
專
究
華
嚴

，
成
績
斐
然
，
不
愧
為
華
嚴
宗
主
，
一
代
名
僧
。
  3
成
一
是
位

資
質
優
秀
且
受
過
完
整
僧
伽
教
育
之
人
才
，
其
專
精
《
華
嚴
》

等
經
、
《
成
唯
識
》
、
《
起
信
》
等
論
，
同
時
專
攻
專
攻
中
國

醫
學
。
法
化
臺
灣
，
主
編
多
種
佛
學
、
醫
學
之
刊
物
，
創
辦
智

光
高
級
商
工
職
業
學
校
、
華
嚴
專
宗
學
院
及
華
嚴
專
宗
研
究
所

等
，
長
老
之
佛
學
道
德
譽
重
兩
岸
，
無
論
在
在
弘
法
、
慈
善
、

文
化
、
教
育
等
方
面
均
有
傑
出
的
貢
獻
，
實
施
兩
岸
佛
教
之
光

。
  4

三
位
長
老
亦
堪
稱
當
代
佛
教
之
高
僧
而
與
聖
嚴
法
師
之
間

有
著
諸
多
殊
緣
，
同
時
他
們
之
間
常
有
互
動
，
相
互
影
響
。
不

管
是
聖
嚴
法
師
早
年
在
上
海
靜
安
求
學
或
是
二
次
出
家
，
東
渡

扶
桑
還
是
後
來
興
辦
中
華
佛
研
所
，
創
辦
法
鼓
山
教
團
事
業
。

在
這
長
達
數
年
之
中
都
能
與
華
嚴
三
公
之
間
聯
繫
，
影
響
不
斷

。
這
在
佛
教
僧
團
交
往
中
留
下
的
此
種
記
錄
，
也
是
絕
無
僅
有

的
。
由
於
他
們
之
間
的
互
動
影
響
，
亦
推
動
了
海
峽
兩
岸
甚
至

世
界
佛
教
事
業
的
發
展
。

二
、
最
深
結
緣
與
智
光

智
光
（
一
八
八
九—

一
九
六
三
）
，
早
年
法
名
彌
性
，

後
改
名
文
覺
，
號
智
光
，
江
蘇
泰
州
人
，
清
光
緒
十
五
年
（

一
八
八
九
）
生
，
十
三
歲
依
本
邑
宏
開
寺
道
如
和
尚
剃
度
出
家

。
十
七
歲
於
句
容
寶
華
山
隆
昌
寺
，
依
皓
月
和
尚
受
具
足
戒
。

翌
年
入
揚
州
天
甯
寺
普
通
僧
學
堂
肆
業
。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（

一
九○

八
）
，
入
楊
仁
山
居
士
創
設
的
祗
洹
精
舍
受
學
，
同
學

有
仁
山
、
開
悟
、
惠
敏
、
太
虛
等
。
  5
又
二
年
，
轉
讀
江
蘇
僧

師
範
學
堂
。
後
與
太
虛
、
仁
山
二
師
共
同
發
起
佛
教
革
新
運
動

，
擬
改
鎮
江
江
天
禪
寺
為
學
校
即
佛
教
歷
史
上
有
名
的
「
大
鬧

金
山
寺
事
件
」
。
因
時
機
欠
成
熟
，
未
果
如
願
。
民
國
二
年
（

一
九
一
三
）
應
鄉
人
盛
邀
，
回
泰
州
故
里
創
儒
釋
初
高
小
學
，

培
育
僧
才
，
得
弟
子
多
人
，
如
南
亭
等
。

民
國
三
年
（
一
九
一
四
）
，
近
代
弘
揚
華
嚴
宗
的
第
一
位

代
表
人
物
月
霞
法
師
在
上
海
哈
同
花
園
創
辦
華
嚴
大
學
，
各
省

青
年
學
僧
聞
風
雲
集
。
智
光
亦
負
及
至
滬
求
學
。
時
同
學
最
相

得
者
為
持
松
、
常
惺
、
靄
亭
、
戒
塵
、
慈
舟
等
。
後
來
都
各
成

名
為
一
方
化
主
。
  6
智
光
追
隨
月
霞
，
研
習
華
嚴
得
有
領
悟
。

曾
著
有
《
華
嚴
大
綱
》
一
書
，
後
毀
於
兵
火
。
後
又
隨
月
霞
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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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平
，
去
安
徽
九
華
山
東
崖
寺
，
去
湖
北
歸
元
寺
、
去
江
蘇
宜

興
磐
山
寺
等
講
經
，
有
時
即
由
智
光
代
座
。

民
國
元
年
（
一
九
一
七
）
年
，
智
光
入
常
州
天
寧
寺

，
依
冶
開
禪
師
參
究
向
上
一
著
，
為
時
三
年
。
民
國
十
年
（

一
九
二
一
）
，
智
光
回
到
故
鄉
為
專
究
華
嚴
掩
關
於
泰
州
北
山

開
化
禪
寺
。
民
國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二
三
）
應
鎮
江
焦
山
定
慧
寺

之
聘
，
受
記
別
。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，
智
光
繼
任

定
慧
寺
住
持
。

定
慧
寺
是
中
國
古
剎
，
住
眾
常
三
百
餘
人
，
以
研
究
教
理

為
主
，
與
金
山
之
禪
、
寶
華
之
律
，
鼎
足
而
三
。
智
光
卓
錫
講

學
，
座
下
常
常
數
百
人
之
多
。
智
光
晉
任
方
丈
後
，
逐
步
實
現

復
興
佛
教
之
多
大
計
畫
首
改
叢
林
剃
度
，
創
辦
了
焦
山
佛
學
院

，
造
就
弘
法
人
才
，
智
光
任
佛
學
院
院
長
。
還
創
辦
了
《
中
流

》
月
刊
。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三
七
）
抗
日
戰
起
，
智
光
返
泰
州

移
錫
光
孝
律
寺
，
集
故
鄉
子
弟
，
教
以
佛
學
、
國
學
、
鼓
吹
愛

國
思
想
，
從
事
抗
日
宣
傳
，
創
立
福
田
工
讀
社
，
提
倡
生
產
報

國
。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四
五
）
抗
戰
勝
利
，
智
光
重
返
江

南
，
先
回
焦
山
安
住
，
資
助
中
國
佛
教
整
理
委
員
會
，
幫
助
太

虛
集
訓
各
省
市
青
年
僧
兩
百
余
人
為
整
理
會
務
寺
產
及
革
新
佛

教
僧
制
。
後
又
去
上
海
與
南
亭
共
住
沉
香
閣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
（
一
九
四
九
）
，
在
成
一
與
妙
然
聯
名
多
次
勸
駕
下
去
了
臺
灣
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智
光
赴
台
後
，
初
寓
十
普
寺
。
一
九
五
二

年
，
其
弟
子
南
亭
創
立
華
嚴
蓮
社
，
智
光
已
六
十
四
歲
，
迎
請

華
嚴
蓮
社
長
期
供
養
，
擔
任
華
嚴
蓮
社
開
山
導
師
。
智
光
於

一
九
六
三
年
三
月
十
四
日
安
詳
示
寂
。
世
壽
七
十
五
、
戒
曆

五
十
八
，
法
曆
四
十
一
。
在
臺
灣
他
素
有
「
當
代
僧
皇
」
的
令

譽
，
因
其
戒
曆
僧
資
及
在
教
界
的
功
業
，
堪
稱
是
沒
有
超
過
他

的
人
，
可
當
之
無
愧
。

智
光
的
剃
度
弟
子
靄
亭
、
潤
亭
、
南
亭
、
遂
亭
、
雨
亭

等
，
徒
孫
存
遠
、
恒
遠
、
善
遠
等
，
徒
曾
孫
自
一
、
守
一
、
成

一
、
唯
一
、
果
一
等
。
其
在
焦
山
定
慧
寺
傳
法
弟
子
有
鐙
明
、

鐙
朗
等
，
法
孫
為
圓
湛
、
戒
證
、
茗
山
等
，
而
鐙
朗
即
東
初
法

師
。
亦
是
聖
嚴
法
師
的
二
次
出
家
剃
度
師
父
。

東
初
法
師
在
智
光
圓
寂
後
亦
有
輓
聯
曰
：
三
十
載
侍
從
，

至
行
嘉
言
，
親
承
面
訓
，
法
乳
深
恩
猶
未
報
；
一
二
日
睽
別
，

悲
天
宏
願
，
遂
脫
塵
寰
，
家
山
再
建
定
重
來
。
  7 

智
光
與
聖
嚴
之
間
關
係
，
正
如
聖
嚴
法
師
在
智
光
法
師

圓
寂
後
所
寫
的
回
憶
文
章
〈
痛
失
庇
蔭
〉
中
這
樣
寫
到
：
在
這

四
十
天
中
，
老
早
就
想
寫
一
篇
文
字
來
紀
念
智
公
老
人
，
因
為

他
太
愛
護
我
了
，
在
青
年
輩
中
，
能
夠
受
到
他
如
此
愛
護
的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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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
怕
不
多
，
在
長
老
輩
中
，
能
夠
如
此
愛
護
我
的
人
，
也
不
太

多
。
從
關
係
上
說
，
我
與
智
公
老
，
雖
然
不
算
親
，
也
不
為
疏

，
他
是
我
剃
度
師
東
公
老
人
的
傳
法
之
師
，
又
是
我
教
讀
師
南

公
老
人
的
剃
度
師
，
更
是
我
自
己
的
沙
彌
和
尚
。
若
照
律
制
而

言
，
沙
彌
戒
和
尚
，
即
是
剃
度
師
，
但
在
中
國
，
沒
有
如
律
形

成
如
此
的
觀
念
。
  8

西
元
一
九
五
九
年
，
當
聖
嚴
再
度
出
家
後
，
智
老
對
他
的

關
愛
便
與
日
俱
增
，
當
老
人
家
看
到
聖
嚴
的
身
體
單
薄
，
即
囑

咐
他
要
進
補
。
其
請
醫
生
開
方
、
配
藥
，
所
有
費
用
老
人
家
承

擔
。
並
供
給
其
西
洋
參
、
高
麗
參
進
補
。

西
元
一
九
六
一
年
秋
季
，
當
聖
嚴
法
師
決
心
赴
臺
灣
南
部

閱
藏
的
時
候
，
是
智
光
老
第
一
位
贊
成
並
答
應
資
助
的
人
。
雖

然
聖
嚴
法
師
沒
有
開
口
要
錢
，
但
智
老
人
卻
鼓
勵
的
說
：
「
像

你
這
樣
的
人
是
能
夠
用
功
的
，
也
是
應
該
用
功
的
，
我
每
年
津

貼
你
一
千
元
新
臺
幣
，
如
果
另
有
困
難
，
你
可
隨
時
來
信
，
我

一
定
成
就
你
。
」

聖
嚴
法
師
在
文
章
中
曾
說
到
他
受
到
智
老
人
的
影
響
。
老

人
家
到
了
七
五
高
齡
抱
病
以
後
，
仍
自
己
打
掃
他
的
寮
房
，
自

己
洗
滌
自
己
的
衣
衫
。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老
人
家
曾
要
求
聖
嚴
也

要
這
樣
做
。
的
確
聖
嚴
法
師
也
是
遵
照
老
人
家
的
訓
示
做
了
。

他
說
到
：
「
我
在
北
投
文
化
館
時
是
如
此
，
現
在
還
是
如
此
，

將
來
也
願
仍
能
如
此
。
」

智
光
老
人
的
一
生
，
多
半
的
光
陰
，
均
在
潛
修
默
穩
中
度

過
，
他
最
怕
出
名
，
更
不
希
望
他
人
利
用
他
來
出
名
，
他
最
討

厭
講
究
虛
榮
，
他
也
討
厭
他
人
把
虛
榮
的
帽
子
贈
送
給
他
，
因

他
是
個
實
事
求
是
的
人
，
他
是
講
求
回
到
本
來
面
目
的
人
。
他

也
曾
經
對
聖
嚴
法
師
說
過
：
「
名
呀
！
利
呀
！
光
榮
呀
！
權
力

呀
！
真
是
愚
癡
，
當
你
一
口
氣
不
來
的
時
候
，
能
夠
帶
得
走
嗎

？
倒
是
善
惡
作
為
的
業
種
，
永
遠
跟
著
你
的
！
」
也
許
正
基
於

此
，
對
聖
嚴
法
師
有
了
一
定
的
影
響
。
在
聖
嚴
法
師
臨
終
留
下

的
遺
言
中
有
這
麼
幾
句
話
：
「
在
我
身
後
，
不
發
訃
聞
，
不
傳

供
，
不
築
基
，
不
建
塔
，
不
立
碑
，
不
豎
像
。
勿
撿
堅
固
子
。

」
此
六
個
不
一
個
勿
，
這
與
智
光
老
對
名
和
利
的
一
個
很
好
的

解
讀
。
也
是
一
種
思
想
的
傳
承
和
發
展
。

在
智
老
人
最
後
的
日
子
，
東
初
老
人
要
聖
嚴
法
師
陪
伴
他

，
並
要
幫
助
智
老
人
編
著
年
譜
。
聖
嚴
法
師
陪
伴
智
老
人
整
整

一
周
時
間
，
相
互
聊
天
，
照
顧
備
至
，
當
老
人
家
身
體
有
好
轉

時
，
聖
嚴
方
才
告
假
南
下
，
但
一
周
後
，
老
人
家
突
然
撒
手
西

去
了
。
聖
嚴
法
師
是
伴
隨
了
智
光
老
人
家
生
命
的
最
後
的
日
子

。
同
時
，
智
光
老
人
圓
寂
以
後
聖
嚴
法
師
還
奉
命
參
加
了
智
老

人
的
遺
物
整
理
工
作
。
  9	

              (

未
完
待
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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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釋
:

1.�
《
華
嚴
蓮
社
第
二
代
住
持
南
亭
和
尚
紀
念
集
》
，
一
五
三—

一
五
四
頁
。

 2.�
智
光
大
師
紀
念
會
編
纂
，
《
智
光
大
師
法
匯
》
，
華
嚴
蓮
社

，
一
九
九
三
，
四
四
六
頁
。

 3.�
范
觀
瀾
，
《
江
淮
名
剎
泰
州
光
孝
寺
》
，
江
蘇
古
籍
出
版
社

，
二○

○

一
年
，
二
一○

頁
。

 4.�
楊
永
慶
，
《
百
年
華
嚴
來
的
中
流
砥
柱
人
物—

—

成
一
長
老

》
，
常
熟
興
福
寺
，
《
首
屆
華
嚴
論
壇
論
文
集
》
二○

一
五

年
十
一
月
，
三
四○

頁
。

 5.�
《
現
代
佛
教
人
物
辭
典
》
下
，
〈
于
淩
波
〉
，
佛
光
文
化
，

二○
○

四
，
一
一
五
二
頁
。

 6.�
范
觀
瀾
，
《
江
淮
名
剎
泰
州
光
孝
寺
》
，
江
蘇
古
籍
出
版
社

，
二○
○

一
，
二
一
九
頁
。

 7.�
智
光
大
師
紀
念
會
編
纂
，
《
智
光
大
師
法
匯
》
，
華
嚴
蓮
社

，
一
九
九
三
，
三
一
一
頁
。

 8.�
智
光
大
師
紀
念
會
編
纂
，
《
智
光
大
師
法
匯
》
，
四
八
七
頁

，
南
亭
和
尚
全
集
編
纂
委
員
會
，
四
三
九
頁
。

 9.�
《
南
亭
和
尚
全
集
，
自
傳
》
，
華
嚴
蓮
社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，

三
一
一
頁
。

為
體
恤
員
警
平
日
執
行
外
勤
任
務
，
長
時
間
工
作
後
卻
無
可

安
心
休
息
的
場
所
，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慈
濟
基
金
會
於
花
蓮
縣
警
察

局
新
城
分
局
舉
行
「
福
慧
床
捐
贈
儀
式
」
。
慈
濟
基
金
會
盼
此
次

贈
床
能
嘉
惠
十
一
所
派
出
所
、
逾
百
名
以
上
員
警
。

此
次
所
贈
床
，
床
重
約
十
五
公
斤
，
完
全
展
開
後
長
度
約
兩

百
公
分
、
寬
七
十
五
公
分
，
承
載
一
五○

公
斤
以
上
的
重
量
，
十

秒
即
可
快
速
展
開
及
收
納
，
可
作
為
床
、
雙
邊
沙
發
或
單
邊
沙
發

使
用
；
輕
巧
易
搬
運
、
摺
疊
方
便
不
占
空
間
，
適
合
緊
急
時
刻
快

速
使
用
。
過
去
在
各
災
害
來
襲
時
，
警
政
單
位
也
能
立
即
設
置
於

急
難
休
息
處
。
實
為
賑
災
、
防
災
一
大
利
器
。

新
城
分
局
局
長
蘇
保
安
表
示
，
同
仁
以
往
值
勤
在
外
時
，
休

息
時
間
往
往
只
能
在
車
上
、
或
是
不
方
便
的
地
方
休
息
，
此
次
獲

贈
福
慧
床
，
尤
其
對
深
夜
執
勤
的
同
仁
幫
助
甚
大
，
未
來
將
會
把

福
慧
床
分
配
至
十
多
處
外
勤
單
位
，
除
平
時
供
同
仁
休
息
外
，
遇

緊
急
事
件
也
能
派
上
用
場
。

捐
贈
儀
式
中
，
也
由
慈
濟
志
工
教
學
福
慧
床
展
開
及
收
納
方

式
，
說
明
使
用
上
的
注
意
事
項
，
十
一
所
派
出
所
所
長
更
實
際
操

作
，
了
解
快
速
展
開
完
畢
的
高
效
率
作
業
。

慈
濟
基
金
會
贈
助
花
蓮
新
城
分
局
員
警
休
憩
床
具


